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總說明
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一年四月十日發布，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施行以來，其間歷經九十六年二月六日、九十七年五月一日、九十九年十月八日、一百零一年一月三日、一百零二年四月十日及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五日六次修正，已漸趨完備。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衛生署更名為「衛生福利部」；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津貼補助事項移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又查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本法職業災害殘廢及死亡補助之審查及核定作業準用勞工保險條例相關規定，為符合上開調整後情形及行政作業一致性，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重點如下：

一、將「失能診斷書，其格式由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制定」，修正為「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及第十七條）。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將「勞工保險局」修正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將「行政院衛生署」修正為「衛生福利部」（第十四條）。
